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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進修學院二技幼兒教保實習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5月 9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3月 6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6月 26 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5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2月 25 日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1月 18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8 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13日一 OO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條     實習宗旨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與深度省思，提供學生深化專業知能之實習機會，以提昇其應

用理論探究與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  

 

第二條     實習目標 

一、透過觀察、團討、文獻閱讀與楷模示範，提升實習學生的教保省思能力。 

二、學習在教保現場及相關產業發現問題，以及應用理論和行動方案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三條     學分修習 

本課程為 6學分 8學時的設計，包括「教保專題設計」（2學分 2學時）與「教保實作與

實習」（4學分 6學時）；學生需先修習「教保專題設計」經及格確認始得修習「教保實作與

實習」。 

 

第四條     實習方式 

一、於第一學年下學期與第二學年上學期實施。 

二、實習學生可採個人或分組合作方式（至多三人一組）進行專題製作。 

 

第五條     實習課程規定 
一、各組須於「教保專題設計」課程結束時完成教保實作之計畫書或草案，並於「教保實作與

實習」課程結束時完成專題製作。 

二、實習結束時，需繳交作業光碟，未繳交者，本幼兒教保實習課程以 0分計。 

三、鼓勵實習成績 80 分以上者，其實習作業公開授權予本校圖書館。 

 

第六條     實習出席規定與請假規則 

ㄧ、依本校請假規定辦理。 

二、應於請假前告知實習老師始得請假。 

三、出席討論請假超過三分之一（含）以上者，該學期實習成績配分之出席率與參與討論評分

均以 0分計。 

 

第七條     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或相關會議決議辦理。 

 


